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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内容：传统文化企业当前属国家特殊性行业，我县传统文化

小微企业发展力量薄弱在发展过程中投注精力大时效周期长，加

上诸多外界条件的不允许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如

多部门检查频繁、资金短缺、人才匮乏、相关电子化服务平台不

规范、市场竞争大、创新能力弱等，我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口

大县、农业大县，与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尚不匹配，传统文化企

业的发展有助于传承弘扬民族文化，保护非遗增强民族认同感，

唤起人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加闲余劳动力

就业增收等等，社会以及经济意义重大。

具体建议：一、减少对企业检查频率次数。企业在每年的发展过

程中有多部门定期不定期检查，如消防、房屋安全鉴定、税收、

用电安全及性能等。不必要的检查降下来，降低企业负担。目前

有些领域的主管部门对企业检查频繁，走形式、走流程，导致企

业疲于应对，正常的生产经营受到影响。

二、税收优惠。将传统文化企业所办的技能培训学校降低门

槛不涉及教育盖章，纳入“企业所办的学校”并给予优惠免税政

策。优先供应传统文化产业用地，给予传统文化产业用地免税政

策。

三、设立专项财政补贴。政府应设立传统文化中小企业专项

扶持资金，用于补贴企业在文化传承、非遗保护、人才培养、技

术创新、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发展资金；如研发创新经费、市

场开拓及投建建设补贴等。对获得国家级、省级文化奖项或荣誉

的传统文化中小企业，给予一次性的高额奖励，激励企业提升文



化产品和服务质量。

四、规范传统文化企业发展中的相关专业术语。把传统文化

企业发展中的相关专业术语列入河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服

务平台，比如“传统刺绣培训”、“刺绣教学”、“汉服制作培

训教程”等等，以便于企业发展在扩容经营范围提交登记时不涉

入其它相符行业经营误区。

五、人才政策优惠。人才引进补贴：对引进高层次文化人才

的传统文化中小企业，给予人才引进补贴，用于支付人才的安家

费、科研启动资金等；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为引进人

才提供便利和保障，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人才培养支持：鼓励

企业与高校、职业院校合作开展人才培养，对合作项目给予资金

支持和政策优惠；对企业内部开展员工培训的费用，给予一定比

例的财政补贴，提高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

六、土地与场地使用优惠。优先供地：在土地供应计划中，

优先安排传统文化中小企业的建设用地需求，对于符合文化产业

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给予土地指标的倾斜；对租用国有土地或

房产用于传统文化产业经营的中小企业，给予租金减免或补贴，

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七、市场拓展支持。政府采购倾斜：在政府采购中，加大对

传统文化中小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采购比例，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

中小企业；政府组织的各类文化活动、展会等，优先邀请传统文

化中小企业参加，并给予一定的展位费补贴。国际市场拓展支持：



对传统文化中小企业参加国际文化展会、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等给

予资金支持和补贴；鼓励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文化展示中

心，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对相关费用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


